
序號 建議事項 建議日期 辦理情形 完成日期 辦理天數 有無逾限 逾限天數 備註

1 吳承修 111/1/22 建設課 鄭亦珊 111/4/11 48 有 34

2 温慶華 111/1/22 建設課 鄭亦珊 111/2/17 14 無

3 吳承修 111/1/22 建設課 張志慶 111/4/13 50 有 36

4 秦慧玲 111/1/22 建設課 邱麗蓉 111/2/16 3 無

5 111/1/22 建設課 張志慶 111/4/18 53 有 39

111年度第1季 三星鄉公所處理鄉鎮市民代表所提地方建議事項管考明細表
代表
姓名

承辦
單位

承辦
人員

請鄉公所研議長
埤湖291、292地
號道路通行案。

該地號經查係私有土地，鄰近邊坡(長
埤湖段285地號)屬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所有。經現場勘查後，該案非屬公眾
利益所必要，亦非本所權責範圍。

鄉內月眉村星光
一路處，路面狹
窄村民出入困難
，請鄉公所辦理
會勘研議改善。

111年2月17日會勘。現場經與會人士
及相關地主討論後，鑑於土地徵收有
其相關之程序及經費需求，公所並無
相關之計畫，有關星光一路路面拓寬
一事暫緩。

鄉內天山村南湖
路11號旁山坡崩
塌，請鄉公所辦
理改善。

111年3月15日會勘結果：
廠商已改善完成。

請鄉公所於本鄉
大德路二段540號
旁湧泉四周施作
安全標示。

會勘結論：
1. 權管單位宜蘭縣政府水利行政科同
意近期於該轉彎處設置約1.5米高欄杆
及警示之安全設施，以防止墜落事件
再次發生。
2. 該安全設施施設完竣後，設施交由
三星鄉公所執行維管事宜。
3. 本案縣府雖於轉彎處增設安全護欄
，惟民眾出入應小心注意自身安全，
另請住戶加強注意約束孩童，避免於
水池周邊嬉戲，以維安全。

温慶華 

鄉內人和村人和
三段（336地號）
道路邊坡現為簡
易土石路基，請
鄉公所施作RC路
基擋土牆。

111年4月14日會勘結論:
本案人和三段335、337地號農地承租
人未到場，但原則同意施工時兩旁農
作物若有影響，將不提出賠償，人和
三段336地號，現況道路單側長度約56
公尺，兩側均無擋土設施，經現勘後
縣府同意錄案辦理改善。



6 111/3/7 建設課 鄭亦珊 111/3/9 2 無温慶華 

請鄉公所要求自
來水公司儘速改
善來水壓不足問
題，並要求於改
善前減免鄉民自
來水費。

111年3月7日會議結論：
1. 該水壓、水量不足問題，自來水股
份有限公司第八區管理處承諾積極改
善，預計於一個月內改善完成。
2. 請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區管理
處等相關單位確立聯絡窗口，迅速回
應鄉民申告，倘有漏水報修等工程施
作亦請提前告知三星鄉民代表會及各
村辦公處以利掌握情形。
3. 倘民眾家中因自來水公司供水水壓
、水量導致熱水器或相關設備損壞，
請鄉親提供相關佐證資料向自來水股
份有限公司第八區管理處申請補償，
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區管理處將
錄案辦理，倘確係該公司水源供應所
造成設備損壞，將受理補償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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